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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黃怡婷
電話：08-7320415-3651
傳真：08-7322779
電子信箱：a002524@ptc.edu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瑞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8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2992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50221_11252992700_1_4650221_11252992700_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2年跨國銜轉數位適性教育師資培訓工作坊」實

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派員參加，並同意公假登記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2年8月9日臺教國署原字第

112010338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時間：

(一)第1場次：民國112年08月25日(星期五)上午8時30分至下

午4時30分。

(二)第2場次：民國112年08月26日(星期六)上午8時30分至下

午4時30分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全國各縣市專責跨國銜轉學生業務相關之學校行政人員1

名或學校教師1名。

(二)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行政人員及教師，請有以下任一情形

之學校務必派員參加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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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曾獲「實施華語補救課程」經費但未曾參加此研習

者。

２、現有華語能力須特別加強之跨國銜轉學生者。

(三)新住民語言教師、華語師資生、華語輔導相關教學人

員。

(四)名額單場共計 150 人額滿為止。

四、辦理方式：線上遠距視訊方式(Cisco Webex Meetings)，

網址如下：

(一)場次1：https://ntnu.webex.com/ntnu/j.php?

MTID=m1db4e56ac423b0a8ed7952e2f2236589。

(二)場次2：https://ntnu.webex.com/ntnu/j.php?

MTID=mf566a5d3a6e78578653341477346c16e。

五、報名方式：即日起至112年8月22日止，教師部分請逕至全

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，研習代碼 3935214 (場次1) / 

3935242 (場次2)，（網址為 https://www1.inservice.

edu.tw/），額滿為止（請於研習前上網查閱是否錄取）；

非具教師身分者請至google 表單(https://forms.gle

/eyuF6mEanM25s5DD6)填寫相關報名資訊；報名後如有問

題，請洽承辦單位，請優先使用Email方式聯絡。

六、聯繫方式：

(一)朱先生，TEL：02-77415131#14。

(二)鄭小姐，TEL：02-23683929#14 ，E-mail：

ntnuchedu@gmail.com。

正本：各國小、各高國中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教學發展科

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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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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